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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如何完善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6月8日  肖明朗 

【内容摘要】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应在政策、经济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本文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民

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论述了中国从哪些方面增加对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

的财政转移支付。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民族优惠政策 经济自治权 

2005 年7 月13 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说:“今后财政部将着力推进和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

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财政保障能力;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影响财政

收支的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的规模;优化转

移支付结构,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所谓财政转移支付,一般表现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无偿地让渡给下级政府、企

业和居民时所发生的财政支出。在市场经济国家,鉴于各个区域财力产生的差距,中央政府可以采用

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使受援区域的财政动员能力增强,使其在满足政府职员薪金支付的同时,有一定

的财力改善区域的基础设施。财政转移支付起因于财政失衡,财政失衡是指,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与所

负有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不平衡,亦即财政收支状况不平衡,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失衡

和同级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失衡。过度的财政失衡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为此,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财政失衡问题,使各级各地政府都能完满地履行其提供公共产品

的职责。其形式包括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两大类。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以下几种形

式: (1) 体制性转移支付; (2) 专项转移支付; (3)特殊转移支付; (4) 建设性转移支付。而财政补

贴即各级政府向企业、居民作出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将部分财政资金转移给企业、居民的无

偿支付。财政转移支付的因素: (1) 基础因素,包括人口、面积、自然条件、财政供给人口等; (2) 

社会发展因素,包括科教文卫水平、市政建设、基础设施等; (3) 经济发展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速

度、经济效益、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等; (4) 特殊因素,包括地区特殊性(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特

区、首都、省会等) 、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贫困人口、农业产值等[ 1 ] 。1994 年分税改革

时,中央采取“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即根据依据税收的基数法采用数字公式估算地方财政能力和

支出需求,根据地方财政能力与支出需求之间的差额来确定转移支付额。根据基数法,税收越多、越

发达的地区返还得越多,民族地区则返还得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性,其各项

开支的费用比一般地区要多得多,比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境线、海拔高、地理

环境高寒、沙漠化、人口分布不集中、行政开支大、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问



题(两种文字出版) 、由于土地面积大而人口相对稀少,居住不集中从而使行政开支增大等这些因

素。因此在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因素来核定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为此要推进民族地区的开发步伐,调节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的共同

富裕,必须对税制和财政制度进行改革。 

一、以“因素法”取代传统的“基数法”,统一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实现财政转移支付资

金的公式化分配,是进一步完善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核心内容。2005 年5 月11 日国务院第89 

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对财政转移支付作了

有关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

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种专项资金的分配,应当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上级财

政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上级人民政府出台的税收减免政策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部分,在

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国家规范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对国家民族自治地方

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落实到自治县。 

对因素法的处理原则我们认为应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

要的客观性因素,如城市化程度、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均GDP 等,并以此确定各地的转移支付

额。另外少数民族地区除了有一般政府所需开支外,还有因其特殊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民族构成、

经济特点等构成的一些特殊性开支,比如民族的构成复杂,边境线长,强边固防任务重,自然条件差

等。鉴于其各项开支费用大,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多少,国家要重点考虑其人口数,土地面

积、人均GDP、风俗习惯、教育状况和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从而确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

支出水平。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发展水平较低,有许多地区都属于高寒深山、戈壁荒漠和生态脆

弱地区,对外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硬环境较差,因此,今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

建设的任务将十分繁重。为了鼓励各地加强税收的征管,提高地方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可考虑引入收

入努力因素,如各地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根据因素来衡量各地的财政地位,以公式化的形式确定

各地的转移支付额,有利于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也有利于规范中央与地

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从而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程度。 

上级财政除了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

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以外,对因税收减免政策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部分,

在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 

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的步伐,中央应将进一步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的力度,逐步提高国

家财政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比重,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将国家财政投资的重点转移

到西部民族地区,使西部民族地区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投资额超过东部沿海地区。考虑到民族地区生产

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应适当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额度,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生

态环境等专项补助上给予资金倾斜,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性事业健康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

沿海地区的差距。 

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民族地区解决“三农”问题 

所谓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广大农村、小城镇县域) 工业化道路选择和实现问题。“三



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将伴随中国整个新型工业化进程,“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中国工业化进程

的完成。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出路在工业化,而绝不是在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 

是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根治的办法只能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适应广大县域实际的工业化道路。 

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家

设立各项专用资金,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中央财政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

民族工作经费。资金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地方财政相应设立并安排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国家设立专项资金,是为了帮助民族地区改进工业技术落后、农

业基础设施差、教育、科技落后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专项资金,以此提高民族地区的整体

实力,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急需专项资金来保证农村地区的人权。根据民族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共同特点,国家要设置一定数

目的专项资金,以此解决民族地区各级财政无力解决的诸如工业技术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差、科技和

教育不发达、医疗卫生保健能力低等问题。中央每年从财力中切出一块,通过专项支付的形式补助给

民族地区,改善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民族地区的整体实力,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1. 面对加入WTO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结合一些省市区的实际,一是按照事权与财权

对等原则,中央财政应承担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农村公共卫生、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

保障等职责,以确保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农村区域人民分享全国经济发展成果;二是整合中央和省市

支农资源,建立专项支农预算和国土与环境保护基金,重点支持农田牧区建设、农村水土保持、环境

维护与治污等,以确保中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三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中央和

省级财政应进一步规范一般性(均等化) 转移支付方式和制度,确保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实施,以

建立起新型的县乡行政体制。 

2. 进一步加大中央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分税制实施以

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上升,而省以下,尤其是县乡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

县乡财政的困难与目前县乡政府自有财力太弱有直接关系;县乡自有财力弱小虽然与其经济发展不够

有直接关系,但不能不说与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端和中央转移支付规模过小有其现实的关联。可见,进

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尤其是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其规模是现实选择。在中央加大对省

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省市级政府要按照“缺口上移、财力下移”的原则,加大对县乡政府

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要重点支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降低财政供养系数,做强 

做实县级财政,以提高县级财政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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